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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
房地合一課徵個人所得稅法令

講習會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
新竹分局

112年 08月 07日



2

房地 2.0 修正重點： 110.7.1 起施行

施行日期—110年 7月 1日

個人及營利事業105年 1月1日以後取得

之房地，於110年 7月1日以後交易者，

適用房地合一稅2.0

110.6.30以前出售房地案件，應按修法

前規定課稅，不會受到房地合一稅2.0的

影響，沒有溯及既往問題，無違反法律不

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。



修正所得稅法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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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新制法令重點提要

課稅範圍
(§4-4)

• 交易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下列房屋、房屋及其座落基地或依
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★（下稱房屋、土地）： (第 1項 ) 

• 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
售屋及其坐落基地，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、土地交易 (第 2項 )

• 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
股份或出資額，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% 以上係由中
華民國境內之房屋、土地所構成者，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、土
地交易。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、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，不適
用之。 (第 3項 )

• 土地不再適用第 4條免課所得稅之規定。 (第 4項前段 )
• 依農業發展條例興建之農舍及農業設施不適用新制，仍按現制課

稅。 ( 第 4項後段及財政部 107.8.20 台財稅字第 10704534300 號令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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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房地交易適用範圍目的：防杜藉由
不同交易型態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

取得日 交易標的 個人

105年
1月 1日
以後

房屋、土地 原有

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原有

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新增

無(註) 

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

【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持有符
合條件之境內外股份或出資額】 

新增

註：未限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股份或出資額或被投資營利事業 105 年 1
月 1日以後取得之房地者，始納入課稅範圍，以避免交易安排，致無法落實
該規定防杜股權移轉規避租稅之立法意旨。 (房地合一 2.0 Q&A 第 13 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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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視同房地交易

預售屋交易包括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建設公司(地主)簽訂預售
屋買賣契約書，在取得房地所有權前，將該契約讓與第三人之
交易，以及個人或營利事業於簽訂上述契約前，將取得平均地
權條例第47條之3第5項所定之書面契據(即紅單) 讓與第三
人之交易。 (財政部104.8.19台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)

持有期間如何計算：
以預售屋買進及賣出權利移轉之日(簽約日)計算

預售屋倘持有至成屋始出售，其持有期間可否併計？

不可併計，預售屋交屋後再出售成屋，應適用成屋交易所得課稅規
定，以核發使用執照日(興建完成即登記予買受人)或移轉所有權
登記日(興建完成登記予建商再過戶予買受人)為取得日，計算持
有期間。

成屋持有期間倘併計預售屋持有期間，因持有期間拉長而使得短期
持有成屋仍可適用較低稅率，形同鼓勵預售屋交屋後隨即出售，弱
化抑制短期炒作之政策目的。(房地合一2.0 Q&A第 6題 )



參考案例 1-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

鄰地地主不同意他人通行致無法申請建造執照之都市住宅區土地

1

案情概述 :
陳君 106.8.1 買賣取得 A土地，於 108.1.7 出售，同年 1.22辦理房地合一申
報並繳納稅款，陳君嗣後表示縣政府函覆 A 土地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
通行文件，依規定無法申請建築，而其持有該筆土地期間無法取得鄰地所有
權人同意通行文件，無法申請建造執照，應否認屬「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
土地」，課徵房地合一稅。

2

5 區局一致意見：
持有土地期間未取得鄰地所有權人同意致無法申請建造執照，非屬法令規定
之不得核發情事，且地主可基於其所有權，向鄰地所有權人主張「袋地通行
權」，故地主持有土地期間亦非終局無法取得同意通行文件，應仍屬房地合
一稅之課徵範圍。

3

理論見解：
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1項所稱「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」，係指該土
地屬可供建築之地區，具有得依相關建築法令規定核發建造執照之資格，即
符合房地合一稅之課徵範圍，縱有若干事實上配合法令應予克服情事，惟其
既非客觀上絶對不能對該土地作建築使用之情形，自不應予以排除在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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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適用舊制較不利，且符合自住房屋土地規定，亦得選擇改按新制
 課徵房地交易所得：
  1 、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 30日內辦理申報；
  2 、未申報者，最遲於交易日之次年 5月底前自動補報補繳。
 採新制申報者，亦得於交易日之次年 5月底前註銷申報，改按舊制
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，併入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。
 

繼承：財政部 104.8.19 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 號令
遺贈：財政部 108.9.11 台財稅字第 10804008540 號令

交易房地係被繼承人 (遺贈人 ) 於 104.12.31 以前取得，且於 105.1.1 以後繼承或遺贈

交易房地於 103.1.2至 104.12.31 間繼承或受遺贈取得，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

屬被繼承人 (遺贈人 )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者，因繼承人及受遺贈人
無法控制房地取得時點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符合自住房地者得選擇
適用新制外，應按舊制將房屋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結算申報：

例外 1- 交易繼承或受遺贈房地之新制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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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制房地及舊制房屋交易損益應依下列規定認定取得成本：
 1 、原係自第 3人出價取得者：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之原始
    取得成本 ( 即原始買賣取得之成交價額 )。
 2 、原係自第 3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：繼承時或原自第 3人受贈
    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
 

財政部 106.3.2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 號令

配偶贈與之房地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，
因夫妻為生活共同體，夫妻間財產之移轉與自第三人取得之情
形不同，放寬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地
之日為取得日，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新舊制，並放寬以配
偶原始取得該房地之成本計算所得額。

例外 2- 交易配偶贈與房地課徵所得稅之規定

9

★第 31次聯繫會第 6案決議：配偶贈與後離婚亦可適用上述令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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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：
1.繼承房地 (以被繼承人、遺贈人取得日期判定新舊制 )：

2.配偶贈與房地 (以配偶取得日期為取得日判定新舊制 )：

被繼承人 (遺贈
人 )取得日期

繼承開始
日

出售日期 持有期間
適用新制
or舊制

適用稅率 適用成本

99.03.24 105.01.06 108.04.06 超過 6年 舊制 (自
住 -新制 )

否或 10%
( 符合自住 )

繼承開始日

房地現值按

物價指數調

整後之價值
104.10.24 105.07.24 109.08.20 未滿 5 年 舊制 否

105.02.24 106.10.06 111.01.06 超過 5年 新制 20%

配偶
取得日期

配偶贈與
日期

出售日期 持有期間
適用新制
or舊制

適用稅率 適用成本

99.03.24 105.01.06 108.04.06 超過 6年 舊制 否 配偶原始取得
該房地之成本

104.10.24 105.07.24 109.08.20 未滿 5 年 舊制 否

105.02.24 106.10.06 111.01.06 超過 5年 新制 20%

超級比一比 1- 交易配偶贈與房地 VS交易繼承或遺贈房地



參考規定 1-第 31次聯繫會第 6案決議

1

案由：
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1項第 6款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
額規定者，嗣後離婚，受贈一方於離婚後將該房、地出售時，得否適用財
政部 106 年 3月 2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 號令規定 ?

2

說明：
配偶間贈與房地，嗣後離婚，受贈一方於離婚後將該房地出售，雖出售時無
婚姻關係，惟其取得方式仍與自第三人取得之情形不同，且其房地之取得登
記原因仍屬「配偶贈與」，建議是類案件仍得適用財政部 106 年 3月 2日令
規定，取得日為前配偶原始取得日，成本為前配偶之原始成本。

3

案例：
張君與前配偶徐君於 75年間登記結婚， 86年間共同購買坐落新北市五股區
房地，該房地登記在徐君名下，嗣後雙方於 105.2.18 簽訂協議離婚書，並約
定徐君應無條件將旨揭房地移轉至張君名下。徐君於 105.2.17就名下旨揭房
地與張君訂立贈與契約， 105.3.7辦理贈與稅申報， 105.3.15完成所有權移
轉登記。

4 決議：照案通過

11



參考規定 2-出售受贈自配偶其繼承取得房地
財政部 107.10.31 台財稅字第 10704604570 號令

1

案情概述 :

2

依財政部 106.3.2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 號令規定，配偶贈與之房地適用
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，出售時應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
該房地之日為取得日，並按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、土地之原因（例如出價取
得、繼承或受贈），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認定其取得日、取得成本及費用課
徵所得稅。

3
個人出售配偶贈與之房地，如係配偶於 105.1.1 以後繼承取得，且其被繼承
人於 104.12.31 以前取得者，個人出售該房地時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
項第 7類（下稱舊制）規定課稅。

4
如該房地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5自住優惠規定且較為有利時，得選擇依所
得稅法第 1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5房地合一課稅新制（下稱新制）規定課
稅。 (繼承人自行出售與贈與配偶再由配偶出售之課稅方式具一致性。 ) 12



免稅範圍 (§4-5)(1/2)
申報與否 內容

要辦理申報 ( 無
論盈虧均需申報 )

適用自住免稅優惠房地：自住優惠 400萬元以
下免稅

1. 免辦理申報。

 (要點第 9點 )

2. 交易損失不適
用盈虧互抵規定

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7條及第 38條之 1規定
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。

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
地改良物。 (★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 )

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
施保留地。 (★大法官第 779 號解釋 )

免辦理申報

( 要點第 9點 )

1. 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，以土地交換
房屋。

2.個人提供自有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金
參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，以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
他項權利或資金，交換房屋、土地。

※但換入房屋、土地之價值低於換出土地、合法建築物或他項權利（房屋使用權）
之價值，所收取價金部分，仍應按比例計算所得，申報納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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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惠 條件

自住
房地
適用
要件

1.個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
、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 6 年 (繼承或受遺贈
取得、配偶贈與、個人拆除自住房屋自地自建或與
營利事業合建分屋者，得將被繼承人、配偶或舊屋
拆除前符合自住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(§14-4 第 4項
、作業要點第 5點 )。

2. 交易前 6年內，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。

3.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6年內未曾適
用本款規定。

＊符合「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
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」第 2條規定，
該個人與其配偶得個別認定。（要點第 17點 ) 

14

免稅範圍 (§4-5)(2/2)



課稅所得之計算 (§14-4 第 1、 2項及要點第 8點 )

項目 內容

出價取得
者

課稅所得 =交易時成交價額－原始取得成本
－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－前 3
年房地交易損失金額－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
之土地漲價總數額

繼承或受
贈取得

課稅所得＝房地收入－成本（繼承或受贈
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
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）－因取得
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－前 3年房地交
易損失金額－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
價總數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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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率 (§14 之 4第 3項各款， 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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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 持有期間 修法前 修法後

境內
個人

1年以內 45%
45%

超過1年，未逾 2年 35%

超過2年，未逾 5年
20%

35%

超過5年，未逾 10年
同修法前

超過10年 15%

非境內
個人

1年以內 45%
45%

超過1年，未逾 2年
35%

超過2年 35%

原則依持有期間適用差別稅率



稅率 (§14 之 4第 3項各款， 2/2)

17

例外 -依交易型態決定稅率 修法前 修法後

境
內
個
人

因公告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5年以下
房地 20%

(修法前之持有期間為 2
年內)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房屋，自土

地取得日起算5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地

提供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
金參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，興建完成
取得房地後第一次移轉且持有期間在5
年內

倘屬上開以自有
土地與營利事業
合建房屋之情
形，稅率 20% 20%
其餘情形，依持
有期間按差別稅
率課稅

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滿 6年，課稅所得
超過400萬元部分
(課稅所得400萬元以下免稅)

10%

※非境內個人不適用上述各項稅率



因調職、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
持有期間在 5年以下房屋、土地情形 -適用 20% 稅率
(110.6.11 台財稅字第 11004575360 號公告修正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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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自
願性
因素

1.調職或非自願性離職 2.土地遭他人越界建築

3.無力清償債務遭強制
執行

4.因重大疾病或意外須負
擔醫藥費 

5.躲避家暴保護令相對
人

6.他共有人未經其同意而
交易共有房地

7.繼承房地及未償債務且無力償還 (新增)

※經查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
排或情事者，不適用之。

    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者，仍得適用20%稅率



交易日、取得日及持有期間的關係

105.1.1 106.12.31

房屋、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，自房屋、土地取得之日
起算至交易之日止。

         買
（取得日）

賣
  交易日 (出售或交易日 )

持有期間

19



持有期間之例外：得將持有期間合併計算
(§14-4 第 4項及作業要點第 5點 )(1/2)

例外情況 因身分取得併計持有期間之適用規定

1.繼承或受遺
贈取得者，
得將被繼承
人或遺贈人
持有期間合
併計算。

2.個人取自其
配偶贈與之
房屋、土
地，得將配
偶持有期間
合併計算。

(1) 適用設籍、持有並居住滿 6 年之自住房地
條件：於計算持有期間時，得併計之期間
，應以被繼承人、遺贈人、個人或其配偶
、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
居住，且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
為限。

   (§4 之 5第 1項第 1款 )

(2)適用稅率：計算持有期間時得合併計算。
(§14 之 4第 3項 )

20



例外情況 因自建、合建、都更或重建取得房屋期間計算內容

3.拆除自
住房屋重
建適用自
住優惠稅
率

1.自住持有期間 =
  自住房屋持有期間＋拆除之自住房屋持有期間
2. 計算自住房地持有期間，應以個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已辦理戶籍登記並居住，且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
用為限。（作業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3款）

3. 適用態樣：包括拆屋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屋或以
自住房屋依參與都市更新或參與危老重建取得房屋

4.自建合
建都更重
建分得房
屋依土地
持有期間
適用稅率

1. 計算房屋之持有期間時，以土地持有期間為準。
  房屋持有期間 = 土地持有期間
2. 適用情形：限於判斷新制房屋之適用稅率，而用以計算房

屋持有期間時。 (作業要點第 5點第 2項）
3. 適用態樣：包括自地自建或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

屋或參與都市更新或參與危老重建所分配取得之房屋。
(含素地自建 /合建、及拆屋自建 /合建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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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期間之例外：得將持有期間合併計算
( 作業要點第 5點 )(2/2)



交易日之認定 (要點第 3

點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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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容

原則
以所出售或交換之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
準。 ( 同舊制規定： 73.5.28 台財稅第 53875 號函 )

【與特銷稅規定 (訂定銷售契約之日為準 ) 不同】

例外

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移轉所有權，為拍定
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。
( 同舊制規定： 94.4.22 台財稅字第 09404526320 號令 )

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（建物總登記）之房屋，為訂
定買賣契約之日。
( 與舊制規定略有不同： 74.2.16 台財稅第 12076 號函 )

★第 31次聯繫會議第 12案決議：包含因故未辦理建物登記之房屋

(私契為主，公契為輔 ) 

房屋使用權，為權利移轉之日。 
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，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。

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，為買賣交割日或訂定買賣
契約之日



取得日及成本認定 (要點第 4及 12 點 )

項目 出價取得者取得日之認定 成本之認定

原則
以所取得之房屋、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
記日為準（受贈取得者亦同）。

買賣取得
者，以成交
價額為準
。

例外

因強制執行於辦理所有權登記前已取得所
有權，為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。 

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（建物總登記）
之房屋，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。 

★第 31次聯繫會議第 12案決議：包含
因故未辦理建物登記之房屋

   (私契為主，公契為輔 ) 

房屋使用權，為權利移轉之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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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日認定 (作業要點第 4點 )

24

交易標的 取得日

預售屋及其
坐落基地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

符合一定條
件之股份或
出資額

買賣交割日或訂定買賣契約之日

公司現金增資、股票公開承
銷、公司設立時採發起或募
集方式而取得

股款繳納日

債權、財產或技術作價抵繳
認股股款而取得

作價抵繳認
股股款日

公司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
而取得

除權基準日

上述以外方式取得 實際交易發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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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非出價取得者取得日之認定 成本之認定

例外

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，為核發使用執照日。
但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房屋，為實際興建完成日。 

房屋以實際建造
成本，土地以取
得成本認定

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或個人、營利事業 (出
資者 )以資金參與自辦土地重劃，取得抵繳開發費
用或出資金額之折價抵付之土地 (抵費地 )，為重
劃計畫書核定之日。 

依所支付之成
本與開發費用
計算

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所取
得之房屋、土地，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。

新建建築物起造人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
建條例規定完成重建所取得之房屋、土地，為重建
計畫核准之日。

繼承取得之房屋、土地，為繼承開始日。成本以繼承時之房屋評定
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為
準（受贈取得者為受贈時★─以贈與稅之贈與日期認定房地現值及
物價指數，惟取得日及持有期間仍以贈與移轉登記日認定，另受贈
取得成本之認定與繼承取得者相同）。 

取得日及成本認定 (要點第 4及 12 點 )



財政部 109 年 7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10904601200 號令

1

個人繼承取得房地時，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地為
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者，應整體衡量
繼承取得房地之經濟實質，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
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，核屬其因繼承取得該房地所
生之額外負擔。

2

個人交易該房屋、土地，依舊制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
所得或依房地合一新制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時，該債務
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數，且
確由個人實際負擔償還部分，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中
減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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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規定 - 繼承房地併同繼承未償債務



財政部 109 年 7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10904601200 號令

4

釋例二：新制
Q： B君 107 年繼承其父 105 年購入房地 (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

300萬元 ) ，併同繼承其父所遺該房地貸款餘額 600萬元， B
君 109 年以 1,000萬元出售該房地時 (必要費用為 0； 107 年
至 109 年物價指數為 102；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元 ) ，係適
用房地合一新制，如何計算房地之課稅所得？

A ：房地交易所得 =售價 1,000萬元 -(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 
    x102/100)=694萬元

繼承取得房地之額外負擔 =

實際負擔貸款餘額 600萬元 -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=300萬元

房地應課稅所得 =房地交易所得 694萬元 -額外負擔 300萬元

-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元 =294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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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規定 - 繼承房地併同繼承未償債務



取得日之認定 (作業要點第 4點 )

項目 內容

自始
以房
屋、
土地
為信
託財
產

以房屋、土地為信託
財產，受託人於信託
關係存續中，交易該
信託財產，取得日以
右列日期認定。
信託關係存續中或信
託關係消滅，受託人
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
財產與受益人後，受
益人交易該房屋、土
地者，亦同：

1.受益人如為委託人 (自益 ) ，為委
託人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。 

2. 受益人如為非委託人 (他益 ) ，或
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，為訂定
信託契約之日；信託關係存續中，
追加房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該追
加之房屋土地，為追加之日。

3.信託關係存續中，如有變更受益人
之情事，為變更受益人之日；受益
人由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而為確定，
為確定受益人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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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容

信託
後受
託人
管理
時取
得房
屋、
土地

信託關係存續中，受託人管理
信託財產所取得之房屋、土地

，其取得日以右列日期認定
。
信託關係存續中或信託關係消
滅，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該
房屋、土地與受益人後，受益
人交易該房屋、土地者，亦同
。

嗣如受託人交易該信託財產
：房地取得日，為受託人取
得該房屋、土地之日。

於該房屋、土地持有期間內
，如有變更受益人之情事，
為變更受益人之日。

如有受益人由不特定或尚未
存在而為確定，為確定受益
人之日。

塗銷
信託
登記

以房屋、土地為信託財產，嗣因信託行為不成立、無效、解
除或撤銷而塗銷信託登記，該房屋、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於
委託人名下，為委託人原取得房屋、土地之日。以委託人原
取得房屋、土地之成本為準。  

29

取得日及成本認定 (要點第 4及 12 點 )



 未申報或申報成交價額偏低：

 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，核定其成交價額。

 未提示成本：

 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，無查得資料，得
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
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，核定其成本。

★要點第 12點第 2項：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數
額認定成本，指按第 3點規定之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
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。

 未提示費用 (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)：

 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3%計算其費用，並以 30萬元
為限。 (★參考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調降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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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時價資料認定成交價額之情形 ( 要點第 11點 )

個人未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、未依實際成交價額申報或未提供
實際成交價額之證明文件者，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
成交價額外，應參酌下列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價額：

● (★參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2條第 2項及第 32項第 4項規定訂定 ) 

項目 時價資料

1 金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。 

2 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。 

3 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。 

4 法院拍賣或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屋土地之價格。 

5 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。 

6 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。 

7 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，得以其平均數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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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列成本與費用項目 (作業要點第 13至 15 點 )

項目 內容

除取得
成本外
得列為
成本項
目

1.達可供使用
狀態前支付
之必要費用

(1) 契稅、 (2)印花稅、 (3)代書費、 (4) 規費、 (5) 公
證費、 (6)仲介費及 (7) 於房屋、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
完成前，向金融機構借款之利息。

2.★取得房地所有權後 ,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 2 年
內所能耗竭之增置、改良或修繕費等。 (資本支出 )

3.經主管機關核
准減除之改良
土地費用

(1)改良土地費用、 (2)工程受益費、 (3) 土地重劃
負擔總費用及 (4)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
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。

得列為
費用項
目

出售房屋及土地
支付之必要費用

如 (1)仲介費、 (2)廣告費、 (3)清潔費、 (4)搬運
費等。未提示證明文件或所提示之費用證明金額未達
成交價額 3%者，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3%計算其費
用，並以 30萬元為限。 

不得列
為費用
項目

1.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 (取得房地所有權後繳納之房屋稅、地價稅、管
理費、清潔費、金融機構借款利息等 ) 。

2. 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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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案例 - 抵押權設定之代辦費及規費

1

案情概述 :
納稅義務人阮君為購買案關房地，委請○○地政士事務所辦理相關所有權移
轉及貸款事宜，收費明細表分別列示委辦項目「所有權移轉」及「抵押權設
定」之相關費用。其中阮君因申辦貸款所支付抵押權設定之代書代辦費 4,700
元、設定規費 1,380元、書證費用 55元（地籍圖、戶籍謄本等），以及貸款
用謄本 80元、火險及地震險 1,340元，屬申辦貸款產生之費用，是否為購入
房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，於房地交易中減除，滋生疑義。

2

5 區局一致意見：
納稅人因申辦貸款所支付抵押權設定之代書代辦費、設定規費及書證費用
（地籍圖、戶籍謄本等），得列為出售房地之成本減除；另因申辦貸款所支
付火險及地震險費用，則不得列為出售房地之成本減除。

3

理論見解：
考量民眾貸款購屋及委請代書辦理抵押權設定事宜，係屬常態，且實務上代
書費常有未區分個別明細之情形，另上述費用金額相較於出售價款大多金額
微小，基於稽徵簡化，如提示資料或查得資料可確認上述費用係因申辦貸款
所致，且貸款金額確實用於支付房地價款，則可核實減除；另火災保險及地
震保險支出係為保險期間發生損害之保障，屬房屋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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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及費用申報類型及認定方式
 能提示全部成本及費用

 成本：按實際取得成本認定，包括：
 購入房屋及土地價款
 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

 費用：按實際支出費用認定
未能提示全部成本及費用且稽徵機關查無資料者
 成本：以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
調整後之現值認定 (以交易日所屬年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區消
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 ) 。 (要點第 12 點 )

 費用：按成交價額 3%設算，並以 30萬元為限。

 能提示部分成本，未能提示費用
 能提示購入房屋、土地價款及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

者，但未能提示其他相關費用者，除得列為成本項目之各項支出
可核實認列外，其出售之相關費用仍得按成交價額 3%設算★

 改良土地費用無論何種申報類型均可再行減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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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資、合夥組織交易房地，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

理由：
獨資、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房地，其登記所有權人為個人

，與具獨立法人格之營利事業得為所有權之登記主體有別

修正前 修正後

按營利事業課稅規定辦理

【房地交易所得計入獨資、合

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，由

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

列為「營利所得」，依規定課

徵綜合所得稅】

按個人課稅規定辦理

【房地交易所得由獨資資

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，

依個人規定申報及課徵所

得稅，不計入獨資、合夥

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】

※因營利事業房地交易所得比照個人規定課稅及配合上述課稅方

式變更，刪除原要點第 18點個人認屬營利事業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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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人房屋、土地交易損失，得自交易日以後 3年內
之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(後抵 3 年 )

舊制 (§17 第 1項第 2款第 3目 ) 新制

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：
1.本人、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

交易損失得自當年度申報之財
產交易所得減除，扣除不足者
得以以後 3年度之財產交易所
得扣除。

2.夫妻採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
者，僅得減除個人之財產交易
所得。

1. 個人房屋、土地交易損
失，得自交易日以後 3
年內之房屋、土地交易
所得減除之。

2.適用新制之房地交易損
失僅得減除新制房地交
易所得，不得與舊制房
地交易所得互為減除。
（要點第 18點 )

3.夫妻售屋損益不可互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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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退稅 (§14-8 及要點第 20點 )

37

項目 內容

先售後購
(申請退稅 )

完成移轉登記（或房屋使用權登記）之日起算 2年內，重購自
住房屋、土地或房屋使用權者，得於重購自住房屋、土地完成
移轉登記（或房屋使用權交易）之次日起算 5年內申請按重購
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，自繳納稅額計算退還。　　

先購後售
(申報扣抵 )

自完成移轉登記（或房屋使用權登記）之日起算 2年內，出售
其他自住房屋、土地或房屋使用權者者，於申報時，得按比率
計算扣抵稅額，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。

 換大屋 (以金額區分 )：全額退稅 (與現制同 )
 換小屋 (以金額區分 )：比例 (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 )退稅
 個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 (與舊制受扶養直系親屬不同 )應於該出售及
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，且該等房屋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
使用；以配偶之一方出售，而以配偶之他方名義重購者，亦得適用。

(參照 77.1.18 台財稅第 761151061 號函訂定 )
★重購後 5年內不得改作其他用途 (如未設戶籍登記，或出租、供營

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)或再行移轉 ,違者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。



 假設以下房屋皆符合自住房屋、土地規定

小明在 100 年購入 A屋， 108 年為了換屋而購入 B屋，於 109 年
將 A屋賣掉。

→A 屋係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，應適用舊制。

→應按舊制規定辦理重購退稅 (小屋換大屋可全額退稅；大屋換
小屋則不能退稅 )

小華在 105 年購入 A屋， 110 年出售 A屋，並同時購入 B屋

→A 屋係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，應適用新制。

→應按新制規定辦理重購退稅 (小屋換大屋可全額退稅；大屋換
小屋按買賣價格之比例退稅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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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個人適用重購退稅後，如 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，應追
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(假設以下房屋皆符合自住房屋、土地規
定 )：

1.小張於 107 年購入 A屋， 108 年出售 A屋，繳納新制所得稅 50
萬元。

2.小張復於 109 年購入 B屋 (價值高於 A屋 )，並申請重購自住房
地退稅 50萬元。

3.小張於 110 年出售 B屋，因於 5年內再行移轉，除繳納 B屋之新
制所得稅 100萬元，加計追繳前次 A 屋退還稅額 50萬元，共須繳
納 150萬元。

4.小張再於 111 年購入 C屋 (價值高於 B屋 )，其得申請之重購自
住房地退稅金額，應以前次出售 B屋而繳納之新制所得稅為準，
即申請退稅 1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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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繳稅期限 (§14-5 及要點第 10點 )
 課稅方式 (分離課稅 )：不論有無應納稅額，除符合免辦理申報

外，應於房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(房屋使用權為交易日 )之次
日起算 30天內申報 ( 交換如無所得亦應申報 ) 。

申報地點順序：
1.申報時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（★第 30次聯繫會第 8案決議：如納稅

人誤填戶籍地址，經查明仍應移送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 )

2.申報時居留地稽徵機關 ( 新增 )
3. 房屋、土地、房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所在地稽徵機關
4. 中央政府所在地之稽徵機關 (參酌遺贈稅法新增本項申報地點 )

 信託行為：交易之房屋、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除受益人為營利事業

外，得由受託人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。

　原則上由受託人代為申報，受益人亦可自行申報

　未申報核定仍以受益人為納稅義務人出單

檢附文件：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申報；有應納稅額者，

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
40



參考案例 -房地合一納稅人身分別認定

1

案情概述 :
納稅義務人陳君為持有本國護照及居留證之雙重國籍人士，並無本國戶籍，
陳君於 107.7.20 買入高雄市三民區建地 1筆，於同日與建設公司簽訂大樓合
建分售契約書，於 109 年 4月完工後銷售，因陳君 109 年截至 6 月於本國境
內居住尚未滿 183天前，即出售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之土地，應適用居住者
稅率或非居住稅率計算個人房地合一所得稅，滋生疑義。

2

5 區局一致意見：
若納稅義務人「申報時」居留天數尚未滿 183天身分別屬非居住者，應按非
居住者稅率申報繳納個人房地合一所得稅，若當年度居留天數已滿 183天符
合居住者身分時，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溢繳稅額。

3

理論見解：
房地合一相關規定係訂定於所得稅法，對於「居住者」之定義應受所得稅法
第 7條及財政部 101.9.27 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令規範，不因「綜合所
得稅」與「房地合一所得稅」申報時限不同而有認定上之差別，另納稅義務
人於申報房地合一所得稅時身分別為非居住者，因稽徵機關尚無法得知日後
其身分別是否會變更，故應先按其申報時身分別核定其房地合一所得稅，日
後若納稅義務人身分別變更時，再由其主動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稽徵機關申
請退還溢繳稅額。 41



未申報案件處理及稽徵程序 (§14-7)

個人未依限申報，稽徵機關得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額，
通知繳納。

個人逾本法第 14條之 5規定期限繳納房屋、土地交易
所得之應納稅額者，應依本法第 112 條規定加徵滯納金
及移送強制執行。 (要點第 28點 ) 

稽徵程序之準用

新制稽徵機關之調查核定：準用 §80 第 1項

核定通知書送達及查對更正：準用 §81

溢繳退稅：準用 §100 （第 2項及第 4項）

成本費用或損失超限：準用 §100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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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規定 -房地合一申報核定公告要點

財政部 109.9.8 台財稅字第 10904582040 號令

1
公告效果：
以公告方式，載明申報業經核定，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。

2

公告作業範圍：
(一 ) 無應補稅款或應退稅款：核定結果為不補不退案件。
(二 ) 應補稅款符合免徵規定：每次核定結果之應補稅款在新臺幣 300元以  
      下案件。

3

公告日期：
每年以辦理 1次公告為原則，並自公告日發生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
效力，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經核定符合可納入公告作業範圍之案
件，應於次年綜合所得稅大批開徵繳納期間開始日以前完成公告。

4

作業方式：
由主管稽徵機關以聯合公告方式辦理，每年輪流主辦。公告內容應登載於財
政部稅務入口網及主管稽徵機關網站，並將公告文書粘貼於主管稽徵機關之
公告欄。



罰則 (§108-2)

項目 內容

行為罰
個人未依限辦理申報，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
（第 1項）

漏稅罰

已申報 個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申報
，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，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
之罰鍰。（第 2項）　

未申報 個人未依本法規定 自行辦理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
申報，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，應按補徵稅
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。（第 3項）

如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，應依稅捐稽徵法
相關規定科以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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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經稽徵機關查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排
或情事者，不適用之。

財政部 111.6.9 台財稅字第 11100584750 號令

個人重購自住房屋、土地，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8
規定退還或扣抵稅額，於重購後 5年內，因未成年子女就讀
或擬就讀學校訂有應設戶籍於該學區之入學條件、本人或
配偶因公務派駐國外、或原所有權人死亡，致戶籍遷出或
未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者，倘經查明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
使用，確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情事，得認屬未
改作其他用途，免依同條規定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額。

適用重購自住房地退稅案件之 5年列管
房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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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購之自住房地於 5年內贈與配偶，得否
免予追繳原扣抵稅額疑義

 ․5 區局一致見解：
若納稅義務人持有重購房地 1/2 持分，嗣後贈與配偶，轉讓後之房地
仍符合自住要件規定且非取巧逃漏稅捐，應免予追繳原扣抵稅額。

․見解理論依據：
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20 點規定，以配偶之一方出
售自住房屋、土地，而以配偶之他方名義重購者，亦得適用重購退還
或扣抵稅額規定，與財政部 90年 6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3106
號令規定有關土增稅重購退稅對贈與配偶者追繳原退稅款，係因夫售
地而妻購地或妻售地而夫購地原即不適用退還土增稅之情形有別，又
重購房地 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，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
規定，其立法意旨係為避免投機規避稅捐。甲君先持有重購房地 1/2
持分，嗣後贈與配偶，轉讓後之房地仍符合所得稅法自住要件規定，
其目的似非取巧逃漏稅捐，應免予追繳原扣抵稅額。

․因 5 區局就此類案件有一致性見解，故類似案件建議可參酌 5 局一致
性見解處理。



~~簡報完畢 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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